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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異動即��

服��明 �⽤�件 �知�點 �知對� �⽤期限

申請⽣效後，不動

產過⼾前申報⼟地

增值稅/契稅，即

時通知掌握不動產

交易資訊。

⼟地增值稅、

契稅申報案件

1.  案件收件時

2.  系統⾃動寄發

通知簡訊、電⼦

郵件或LINE

⼟地/建物

原所有⼈

⼀經申請終⾝適⽤

(新購已申請縣市房

地產無須再次申請)



��異動即��

申請

稅籍異動即時通
驗證電⼦郵件信箱 ⼟地增值稅/契稅

申報案件收件

您於○○○年

○○⽉○○⽇

申報⼟地增值

稅/契稅案件

(收件編號

○○○)，新⽵

市稅務局已受

理，謝謝!如有

疑問請撥打03-

5225161

寄發簡訊、

電⼦郵件或LINE



申�⽅式

網路申請 臨櫃申請

申請管道:  地⽅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

應備憑證:  ⾃然⼈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等⽅式驗證

申請管道:  限本⼈或法定代理⼈⾄本局1樓15、16號櫃台

應備憑證:  1. 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2. ⾝分證影本



申�項⽬



⾝分驗證



申請類別 ●  新申請或資料變更  ○ 終止服務
請填寫本人持有的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，如有異
動要記得申請資料變更，才能正確接收到通知!資料變更



電子郵件認證
申請書送出後會寄

送電 子 郵 件 驗 證

信，請於7日內完

成驗證，本項服務

始生效!

如逾期未驗證或驗

證失敗視同未完成

申請，請重新申請

並完成驗證。



申�完成�知

申請完成後會寄

送電⼦郵件申請

完成通知信，確

認收到後才算完

成申請。



申��件�詢


